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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4/2021_2022__E6_B3_A8_E

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4999.htm 【案例9】 2004年4月1

日，美国的甲公司和境内的乙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乙公

司将自己60％的股权转让给甲公司，并依法变更为中外投资

经营企业丙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甲、乙公司签订

的合营合同、章程、协议的部分内容如下： （1）乙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丙公司继承。 （2）甲公司收购乙公司60％股权的

价款为1200万美元。甲公司应当自丙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

起3个月内支付600万美元，其余价款在2年内付清。 （3）丙

公司成立后，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

元，增资部分双方分期缴付，甲公司应当自丙公司营业执照

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付第一期出资80万美元。 （4）丙公司

的投资总额拟定为10000万美元。 （5）丙公司采用有限责任

公司的组织形式，拟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组织机

构；股东会为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合营企业

的执行机构、监事会为合营企业的监督机构。其中，董事会

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公司委派3名，乙公司委派2名。合

资企业的董事长由甲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乙公司委派。 

（6）丙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彩扩、洗像。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

测算：甲公司在中国彩扩、洗像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

到21％，本次并购完成后，甲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将达

到30％。 要求： 根据《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规定，分别回答以下问题： （1）

根据本题要点（1）所提示的内容，指出乙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丙公司继承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 （2）根据本题要

点（2）所提示的内容，指出甲公司股权并购价款的支付期限

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 （3）根据本题要点（3）所提

示的内容，指出甲公司缴付第一期出资的数额是否符合规定

？并说明理由。 来源：www.examda.com （4）根据本题要点

（4）所提示的内容，指出丙公司的投资总额是否符合规定？

并说明理由。 （5）根据本题要点（5）所提示的内容，指出

丙公司的组织机构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 （6）根据

本题要点（6）所提示的内容，指出丙公司在合营合同中是否

应约定合营期限？并说明理由。 （7）根据甲公司的市场占

有率数据，甲公司在并购中应履行何种义务？并说明理由。 

【案例9答案】 （1）乙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丙公司继承符合规

定。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由并购后的外商投

资企业继承被并购境内公司的债权债务。 （2）甲公司股权

并购价款的支付期限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并

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应当自外商投资

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支付全部价款。对特殊情况

需要延长者，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

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全部价款的60％以上，1年内付

清全部价款，并按实际缴付的出资比例分配收益。 （3）甲

公司缴付第一期出资的数额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外国投

资者股权并购、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的，分期缴付

出资时，投资者第一期出资不得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

，并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

在本题中，甲公司第一期出资额应不低于90万美元（1000

×60％×15％）。 （4）丙公司的投资总额不符合规定。根据



规定，注册资本在12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

册资本的3倍。 （5）丙公司的组织机构不符合有关规定。根

据规定，合营企业的组织机构应为董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

并且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合营企业无须设立

股东会和监事会。 （6）丙公司在合营合同中应当约定合营

期限。根据规定，服务性行业（包括彩扩、洗像）应当在合

营合同中约定经营期限。 来源：www.examda.com （7）甲公

司应当就该情形向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和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报告。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应当就所涉情形向国家对外经济贸

易管理部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①并购一方当事

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②一年内并购

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③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

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④并购导致并购一方当事人

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